
鼓山區回饋金簡介說明 

回饋金名稱 陸軍司令部「油、彈庫睦鄰工作」經費 

法源依據 依據國軍主要武器訓練場及油料彈藥庫影響地方睦鄰工作要點 

捐助機關 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

回饋區域 

(在地里及周邊地區) 

經軍方核定計 7里:自強里(在地里)、龍井里、建國里、內惟里 

                 民族里、前峰里、雄峰里 

分配方式及運用情形 一、 分配方式:油、彈庫所在地 250公尺內之里係受捐助範圍並須經軍方

核定，由區公所提出睦鄰捐助申請送審，軍方審議會依影響地方睦鄰

之「最大噪音」、「彈庫彈藥量」等 9項評審基準完成評分及審定等級

與捐助額度。(各等級核定金額表如附件一) 

二、 運用情形:由受軍方核定之捐助範圍里別，由各里辦公處函報召開協

調會之改善項目需求會議記錄，區公所彙整函報捐助機關經審議會審

定後，由區公所統籌辦理執行。(支用項目原則如附件二) 

三、 撥款程序: 函報完工結算憑證等資料向軍方申請款項核撥。 
 


